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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近日台南市發生十歲男童割喉命案，雖該

案於極短時間內偵破，然其兇手除無一點後悔及遺憾之意外，竟

只為了吃一輩子免錢牢飯，而犯下殺機且是對一個幾乎無反抗之

力的孩童，痛下殺手且犯後還查明相關刑責並嗆警：「現在在台

灣殺 1、2 個人也不會判死刑」，足見當前社會法制的約束力及嚇

阻性受到高度的挑戰，道德淪喪程度令人髮指。爰此，為對特定

「泯滅人性、喪心病狂」的殺人犯，現行法制體系運作實應做出

更符合社會期待之作為，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孩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也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礎，而近日前的台南十歲男童割喉命案，其兇

手恐怕是近年來殺童命案中最冷血的殺人犯之一。 

二、事實上，近 10 年來有關孩童刑案件數更是爆增了 77.22%，顯示現行法制對於孩童生命權益

的保護，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缺口；此外，到今年（101）底為止被判死的重刑犯共有 61 人

，就是沒有落實執行，以致諸如台南十歲男童割喉等此類命案履履發生。我國現行法制體

系實應做出符合社會期待之運作，重振法制的約束力及嚇阻性。 

（四）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台灣房價普遍居高不下，加上 22K 方案的

價格天花板，以致在都會地區居住開始出現「籠民現象」，一間

小公寓隔成十幾間房間，甚至有的民眾只住在 0.83 坪的房間裡。

然而，營建署或許基於善意並主張維持人民基本居住水準，提出

對於沒到 3.96 坪的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或是沒有衛生設備的居住

者，每個月可領 4,000 元補助款的居住草案，這不是變相鼓勵民眾

這種不當的籠民居住環境嗎？爰此，為減緩此籠民現象的弱勢租

屋者的核心問題，實應針對空屋率下降的檢討健全出租市場，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在台灣都會地區出現愈來愈多的籠民，也就是民眾居住在一間隔了好幾間隔間的小公寓裡

的小房間，僅有放置電視、睡覺的空間，甚至只住在 0.83 坪的房間裡。 

二、這些所謂籠民多數是一些 22K 青年或經濟弱勢者為了存錢而成為「籠民」。2009 年的 22K

方案不可說不是造成今日這些籠民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當初的 22K 方案雖然協助了大學

生就業並降低失業率，但這是短期的就業機會，不僅花費政府逾 290 億元的補貼薪資，只



 

 
258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2 期 院會紀錄 

一年有效期，卻成為今日新鮮人的薪資「天花板」，並成為當前籠民現象產生的底層原因

之一。 

三、今日對籠民的補助政策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有可能造成變相鼓勵都會區的籠民現象。

檢討空屋率轉變租屋市場並扭轉資源配置，或許才能真正解決這些經濟弱勢者的問題。 

（五）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為了提昇國家的競爭力，培養下一代的生

存實力，延長國民教育確實有其需求性和前瞻性。然而，就當前

「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工作，仍存在幾個政策評估面必須解決的

問題。包括公私立學校的資源分配、高中高職的定位、明星學校

的迷思、區域分配的不均等的問題；此外，就社會民眾意向來看

，據國家教育研究院針對全台超過 2,100 位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進

行電話訪問，數據顯示七成民眾對 12 年國教沒信心，再就 12 年

國教新制設計尚存許多令人質疑之處，包含：比序項目及方式不

合理、荒謬的特色招生模式……等等，可以說 12 年國教新制是個

「邊公布邊修正」，典型的摸著石子過河作法，對於許多學生、

家長們來說，是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感及不可承受之恐懼。爰此

，教育是百年大計，在十二年國教制度設計背離多數民意期待，

同時並未具備完善的配套措施前，在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推行實不

宜於民國 103 年貿然推動，應予「暫緩」實施，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從整個延長國民教育政策的發展歷程來看，延長十二年國教雖有其必然性及必要性，但從

各種因素予以評估，除政府財政面困窘外，在該新制不週全的課程設計、不明確的學校體

制的現況條件下，假若政府主政者執意推行，其將面臨的難題是可以預期的。 

二、若實施延長十二年國民教育年限，教育相關決策單位在整個教育決策及制定的過程中實應

該慎重考量：「社會需求」、「適法性」、「惡化的國家財政」、「課程設計及資源配置

」、「升學型及就業型學生的需求」、「學區再劃分」等重要課題。 

三、在十二年國教新制設計內容方面，該比序項目及方式作法將造成：「受教育靠抽籤，升學

靠運氣」的不合理怪現象、學生可能被迫遠離住家就讀高中職，嚴重扼殺學生選擇學校的

自主權、違背教育基本法，也違背人權委員會不該將品德量化的基本要求……等可預期的

設計障礙。 

四、荒謬的志願序及特招方式，不僅沒有減緩學生壓力也讓授課教師無所適從，根本有違十二

年國教新政的宣示精神。 


